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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159/2021_2022__E5_BF_83_

E5_BE_97_EF_BC_9A_E8_c67_159090.htm 我国的高等教育自

学考试是以国家考试为主导、个人自学为基础、社会助学为

辅助的教育形式，是我国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。它以开

放、灵活、投资少、效益高的办学形式和特点，以严格的质

量管理，吸引了成千上万的人走上自学成才之路，为社会培

养了大批各类专门技术人才。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

建立，劳动人事制度的改革，尤其是自学考试本身的深刻变

化，我们感到自学考试非在职毕业生的就业已成为高等教育

自学考试进一步深入发展、更好地为社会经济建设服务不容

忽视的一个问题。 一、目前自学考试毕业生就业现状： 近三

年，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每年平均为社会培养输送30万名

毕业生，其中非在职毕业生近6万人。毕业生多数来自县以上

城镇，50%是年龄在25岁以下的年轻人。他们如何就业呢

？1988年国务院发布的《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暂行条例》规定

：自学考试毕业生，属于非在职的，由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

劳动人事部门根据需要，在编制和增人指标范围内有计划地

择优录用或聘用。有的省也制定了自学考试毕业生就业方面

的政策和办法，如 湖北 省早在1991年就下发文件，明确规定

自考毕业生只要找到工作单位、工作单位的上级主管部门同

意接收，就可优先办理“农转非”手续（在“五大生”中）

，并发给报到证，办理派遣手续。近几年，平均每年都

有1700-2200名自考毕业生通过省教委毕办办理了就业手续。

一些自学考试助学单位也开展了毕业生就业推荐、指导工作



，并取得了一定成效。 辽宁 省商业高等专科学校高教培训中

心坚持“内抓质量，外抓去向”的办学思路，在注重自学考

试助学班学生综合素质和能力培养的同时，采取多种措施，

主动开展毕业生的就业工作。他们成立了毕业生推荐办公室

，负责收集人才市场信息、建立毕业生输出网络、组织实施

毕业生就业前的培训等，先后与省内外多家人事局、人才服

务中心建立了较稳定的毕业生推荐渠道，共推荐了300多名毕

业生就业。从1999年我们对 湖北 省、 辽宁 省自学考试毕业

生就业状况的调研看，自学考试非在职毕业生的就业途径主

要是通过父母亲友的关系，在父母亲友的工作单位或工作系

统安排工作。如武汉市教育、卫生系统每年用自然减员的指

标，安置子女中的“五大生”。其次是通过社会助学组织的

推荐介绍；另外通过社会人才市场或中介机构。 100Test 下载

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

www.100test.com 


